软件授权协议

甲方：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乙方：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

软件名称：《零件激光数字标识系统防伪系统》

本《软件授权与服务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是甲、乙、丙之间有关《零件激光数字标识系统防伪系统》（以下简称“本软件产品”）使用的法律协议。三方本着相互信任,真诚合作,共同发展的原则,在友好协商的基础上共同制定如下协议内容：

1、 基本内容

1. 丙方证明甲方是其零件供应商的身份，并同意乙方授权甲方在计算机上安装和使用本软件产品(每台机器对应一个许可)。其他任何形式的未经许可的安装、使用、访问、显示、运行以及转让，都将被视为对本协议的侵犯；

2. 甲方需要先行接受本协议各项条款的要求，方能安装、运行本软件；

3. 任何一方不得对本软件产品进行反向工程、反向编译、反汇编等行为的操作；

4. 乙方仅提供本软件产品及其安装手册及操作说明。其他支持系统运行的硬件及其他软件产品或授权均需甲方自行购买，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甲方承担；

5. 甲方在使用软件系统时，由于人力不可抗拒之因素、不正当使用软件系统或非本软件的使用问题所造成的损失，丙方与乙方不作任何类型的担保，不论是明确的或隐含的。

2、 相关服务

乙方随授权为甲方提供一年免费技术服务支持。

3、 软件升级

1. 由丙方发起的升级要求，需要丙方与乙方协商，由乙方提供有偿的许可软件升级服务，不影响甲方对已授权软件的使用；

2. 软件本身原因的升级为免费服务；

3. 乙方提供有偿的客户扩展及个性化需求开发，相关费用由甲、乙双方共同协商。

4、 产品保证

乙方保证交付的软件均符合操作说明所述功能,并由软件验收测试的成功完成予以证明，验收测试的成功完成应被视为该许可软件能达到说明书和使用手册所述功能的决定性证据。但本保证不适用于：

1. 乙方之外的任何人对该许可软件作任何方式的修改；

2. 甲方未按许可软件附文档的规定使用软件；

3. 由于甲方或第三方产品原因,计算机设备故障,网络故障等使软件无法正常运行。

5、 产品验收

甲方对产品的异议,应在签订协议之日起7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电子邮件、传真等形式提出。否则，视为产品验收合格。

6、 免责条款

乙方对甲方使用许可软件而可能造成的任何间接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乙方保证该软件不存在故意泄漏甲方的任何信息的插件或后门。

乙方对甲方因许可软件遗失,被盗,被误用或被擅自修改,计算机设备故障,操作失误等情况造成的损失不负责任。

7、 软件著作权

本软件产品的著作权归乙方所有。甲方在安装使用该软件前应详尽了解本协议的内容,并按照该协议许可的使用方式使用该软件.甲方如有非法解密,复制或其他违反协议的行为,乙方有权立即终止本许可,并追甲方的法律责任。
乙方保证本软件产品不会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识产权或其他合法权益，且不存在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尚未解决的索赔、主张或未决诉讼。如因本软件产品引起任何知识产权争议，均由乙方负责解决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乙方应赔偿甲方因此而支出的包括诉讼费、律师费、向第三方支付的索赔额在内的全部费用。
8、 违约责任

本协议签订即具有法律效力,双方必须严格遵守,如有一方违约,其必须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对方因此而收到的全部损失。

9、 争议解决

以上未尽事宜，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如仍有争议可委托相关部门裁决。

10、 授权信息

供应商编码：

LDB49




             




许 可数 量：

















注：取得授权后，需补全附件中的信息。

	单位名称
	代表签字（盖章）

	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
	


附件：

授权详细信息

授权申请码：














授  权  码：














授权申请码：














授  权  码：














授权申请码：














授  权  码：














授权申请码：














授  权  码：














授权申请码：














授  权  码：














授权申请码：














授  权  码：














授权申请码：














授  权  码：














